



青西高建〔2019〕87号

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农民工工资清欠保支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参建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交通运输厅及交投公司关于农民工清欠保支管理工作部署，按照《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农民工管理办法的通知》（青西高建〔2019〕47号），为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确保清欠保支工作落到实处，公司于11月7日进行了农民工工资清欠保支工作专项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1、 总体情况
各参建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均已办理了农民工专用账户，劳动合同签订率100%，实名制覆盖率100%，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覆盖60%以上，完成了农民工班组驻地建设，并设置了翼闸人脸识别系统，举报投诉渠道畅通，未发生举报投诉、欠薪上访事件，但存在农民工管理工作未做实做细，尤其合作劳务队对外租机械及人员费用支付监管不到位，仍存在上访隐患。
二、各参建单位存在问题
1.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未建立劳动保障监察制度机制，未制定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制度；农民工考勤表、工资表、工资发放表填写不规范，考勤表不能及时收集并进行汇总；农民工体检工作滞后，缺少民工工会成立文件、成员、分工、工作计划、民工工资结算承诺办法、民工工会活动开展情况（包括宣传、学习资料）；未能及时和退场农民工进行退场和清欠确认，抽查班组人员商彬于月初就已离场回家，但未做退场登记，经核查7月至10月工资未发放存在上访隐患。
2、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未建立劳动保障监察制度机制，未制定农民工工资支付、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制度；痕迹化管理存在漏洞；农民工考勤表、工资表、工资发放表填写不规范，考勤表不能及时收集并进行汇总，工资发放不及时，未落实按月结算存在上访隐患；劳动合同中填写不清楚、不准确；农民工体检工作滞后，缺少民工工会成立文件、成员、分工、工作计划、民工工资结算承诺办法、民工工会活动开展情况（包括宣传、学习资料）。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各参建单位认真学习《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关于全面治理交通运输工程建设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实施意见》（青交办建管〔2019〕233号），依据实施意见对照自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民工管理工作。
（二）各参建单位要认真学习《青海西互高速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农民工管理办法的通知》（青西高建〔2019〕47号）文件精神，正确认识农民工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部署，解决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切实维护好参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加强农民工管理责任制落实工作，专人专责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规范签订劳务合同和机械租赁合同，及时将新进场人员纳入农民工实名制管理中，进一步健全实名制管理台账资料，加强规范工程劳务分包和劳动用工工资发放监督管理工作，从源头上防止农民工工资拖欠和劳务纠纷的发生，防范恶意讨薪行为的发生。
(四)继续加强落实青海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农民工工资清欠保支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青交投建〔2018〕275号)文件相关要求及西互公司管理工作要求，监理单位应加强督办各参建单位农民工工资发放排查工作，切实做好保障支付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支付。
(五)针对项目进入冬季施工及年底冬休，部分项目即将停工，对撤场的队伍及时完成资金支付和农民工工资发放，建立农民工退场档案资料，确保农民工工资、机械费用等无拖欠，无上访隐患。对存在清欠保支工作落实不力，发生上访隐患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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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信用评价进行违约处理。
请参建单位高度重视，认清当前农民工管理工作态势，认真履行农民工管理主体责任，牢固树立防范意识，对农民工工资拖欠和合同纠纷等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切实保证农民工管理和清欠保支工作有序、到位。各单位要及时完成未发放工资的清欠工作，并将发放情况于11月20日前报西互公司报备。


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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